
新北市教師會  函 
會  址：220 新北市板橋區漢生東路 215 號 
聯絡人：杜雅菱(分機 10) 
電 話：（02）29591170～3 
傳 真：（02）29629858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13 日 
發文字號：北教師會字第 1010006117 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2012/6/13 聯合報報導「校長考評有異議投訴媒體 縣府：應先申覆」 
 

主旨：轉知聯合報報導 2012/6/13「校長考評有異議投訴媒體 縣府：應先

申覆」之相關報導，請 查照。 

 

說明： 

一、 本會長期以來針對各項評鑑，主張採取審慎之立場，因評鑑制度之

建構，無論從國內外各種經驗中，理解操作者施行之因素，將是一

個很大之關鍵。 

二、 轉知花蓮縣學田國小校長對於被評鑑不適任一事之相關報導，本會

期待基層教育夥伴針對各項評鑑，應以審慎態度面對，畢竟教育所

面對的層次有多種面向之呈現，其需了解現場的一切，難度絕非單

項書面資料或幾場面談調查等所能表達。 
 
 

正本：新北市各級學校。 

副本：全國教師會、各縣市教師會、全國教師總聯合會之會員成員、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、桃園縣

教育產業工會、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、本會秘書處。 



 


